苏州局内设机构职责及联系方式
办公室
1.负责协助局领导协调和处理日常工作, 组织局重要会议的召开；
2.负责党组会、局长办公会议的秘书工作并草拟会议纪要；
3.负责局督查督办工作规定，督促检查机关对上级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会议决定、本局党组决定和工作部署的执行落实情况；
4.负责起草和修改局重要文件、报告、总结、计划以及局领导重要讲话等文字综合事项；
5.负责搜集有关检验检疫方面的信息情报、并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
6.负责苏州检验检疫发展战略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论证，提出决策性意见和建议，供局党组决策参考；
 7.负责公文管理、档案、机要、保密工作；
 8.负责政务信息、新闻宣传和政务公开工作；
 9.负责对外接待管理和外事工作；
 10.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1.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卞启明，联系电话：0512-62625508
法制与风险管理处

1.负责法制工作，拟定全局法制工作发展规划、法制工作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全局检验检疫业务风险管理工作，制定风险管理的发展规划、规章和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负责受理行政诉讼、司法调查和法制宣传教育及培训的管理工作；

4.负责管理和指导全局行政许可工作和行政处罚工作；负责组织办理和查处辖区内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5.负责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出口假冒伪劣商品、保护知识产权等工作；组织开展相关领域的检查和处理工作；指导局业务部门开展专项执法稽查；

6.负责与质检局、工商局等部门沟通、协作，推进大质量工作机制；

7.负责业务工作投诉举报的处理工作；

8.负责执法督查与稽查工作；承担组织开展全局检验检疫综合性执法督查；

9.负责质量体系管理和运行工作；

10.负责全局目标管理和运行工作；

11.负责全局的绩效考核管理工作；

12.负责政策研究工作；

 13.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4.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夏春春，联系电话：0512-62625538
卫生检疫监管处

1.贯彻执行国家质检总局和江苏局卫生检疫查验、卫生监督、传染病监测、卫生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负责苏州口岸出入境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卫生监督和卫生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

2.负责收集与传递国内外有关传染病疫情信息，制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和应急管理工作。

3.负责苏州口岸集装箱、货物、邮包等卫生检疫查验的组织管理工作。

4.负责调查、收集苏州口岸医学媒介生物种类、种群的分布资料，并组织实施卫生监督和防治。

5.会同动植检处对出入境卫生除害处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进行资质评审和工作监管。

6.负责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业务监督管理工作.

7.负责苏州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组织协调和传染病疫情现场处置工作。

8.负责涉及V/W目录的非特殊物品和不带电源的医疗器械查验。

9.负责苏州口岸卫生检疫的信息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

10.承办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主要负责人：马丰，联系电话：0512-62625609
动植物检疫监管处
1.贯彻执行总局、省局进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应检物的检验检疫工作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及工作部署；研究拟定苏州局辖区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

2.负责国外有关动植物疫情、检验检疫规定、苏州局截获动植物疫情、检出有毒有害物质等信息收集、汇总、通报和上报工作；负责组织和承担动植物疫病疫情、有毒有害物质的监测与监控工作；根据情况组织开展有关风险分析工作。

3.负责辖区内出入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及监督管理工作。

4.负责辖区内出入境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及监督管理工作。 

5.负责辖区内出入境其它检疫物的检验检疫及监督管理工作。

6.负责辖区内进出境饲料及饲料添加剂、食用动物饲用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

7.负责辖区内动植物生产企业的检疫注册和登记工作及后续监管等工作。

8.负责监督检查辖区内动植物检验检疫的工作情况，并对有关动植物检验检疫的工作质量及重大问题开展调查和处理工作。

9.负责进出境动植物熏蒸、消毒等检疫除害处理工作的监督管理；协同有关部门对相关除害处理单位实施考核管理。

10.承办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陈培根，联系电话：0512-62625526

食品安全监管处
1.负责出入境食品、食品添加剂、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

2.负责出入境食品、化妆品标签审核及监督管理工作。

3.负责国内外食品及化妆品检验检疫疫情、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检验检疫规定、辖区内进出口食品及化妆品疫情截获、有毒有害物质检出等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通报和上报工作。

4.负责实施进出入境食品及化妆品的安全、卫生风险分析、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进出口食品安全卫生监测和控制（包括疫情疫病监控、残留监控、微生物监控等）计划。

5.负责出入境食品的源头管理工作，包括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养殖基地的监督管理，出境食品生产企业使用的原辅料、添加剂的备案管理和进口食品、化妆品收货人及总经销商的备案管理。

6.负责出入境食品及化妆品的生产、加工、存储、经营等单位及场所的日常监管；负责进境肉类经营企业的预审和上报工作；

7.负责授权范围内入境动植物源性食品定点储存冷库/仓库和定点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管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国外官方对辖区内出口食品企业的检查。

8.负责出入境食品、化妆品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9.负责与苏州市食安委协调、配合，做好出入境食品安全工作。

10.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1.承办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熊勇君，联系电话：0512-62625518
检验监管处

1.负责全局进出口工业品检验监管业务协调和业务管理工作；

2.负责进出口工业品质量状况的监测和分析研究工作；

3. 负责进出口化矿产品检验和监督管理工作（进口危险化学品由相关口岸查验部门实施检验和监管）；

4. 负责出口危险品包装和进出口食品包装的性能检验和监督管理；

5. 负责全局出口危险品包装的使用鉴定工作；

6. 负责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的监督管理；

7. 组织开展进出口工业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8. 组织开展各类进出口工业品质量安全调查工作；

9. 组织开展在进出口工业品环节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前期调查工作；

10. 协助省局负责辖区内企业进口废物原料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11. 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陆全荣，联系电话：0512-62625531

认证监管处
1.负责出口食品、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申请的受理及归口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对卫生备案获证企业的定期监管；配合相关部门对卫生备案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2.负责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国外注册的推荐上报工作；协助组织开展辖区内的国外官方检查及上级的专项检查； 

3.负责出口商品注册登记（出口商品质量许可）申请的受理及归口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出口商品注册登记复审的考核，负责组织对出口商品注册登记获证企业的后续监管；配合相关部门对出口商品注册登记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4.负责输美日用陶瓷认证的申请受理及归口管理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对输美日用陶瓷认证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5.负责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的管理工作。负责免办证明的受理、审核、签发；负责实施对免办证明获证企业的后续监管工作； 

6.负责组织实施对入境强制性认证产品的验证和抽查检测工作；
7.负责对认证市场的监督检查，配合相关部门对认证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8.负责认证监管业务各类评审员的推荐和管理等工作；

9.负责认证监管业务的各类统计和上报工作；

10.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周永德，联系电话：0512-62625550

检务处
1.负责组织拟定检验检疫综合性规范性文件和工作制度，参与拟定和审核单项检验检疫规范性文件和业务性工作制度；

2.负责检验检疫业务综合协调与监督检查工作；

3.负责业务改革的综合协调与指导工作；

4.负责综合业务统计管理工作，编发业务综合统计分析和报表；组织开展质量状况分析工作，编发进出口产品质量综合分析报告和年度质量白皮书；

5.负责汇总上报检验检疫综合业务情况工作，承担起草全局性综合性业务材料工作；

6.负责口岸和特殊监管区业务管理；

7.负责全局检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承担辖区内的检务工作；

8.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9.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何斌，联系电话：0512-62625515

科技与信息化处

1.负责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局科技工作的发展规划、规章制度和科技项目开发、科研课题实施；

2.负责标准制修订项目的管理工作，承担标准有效性、标准征求意见、标准后评估的落实协调工作；

3.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局和省局信息网络的发展规划和计划，承担制定全局信息化管理制度和发展规划及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4.负责信息化管理和指导工作，承担全局性业务系统维护工作和信息化应用开发工作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工作，为全局信息网络安全提供技术保障，并实施监督检查；

5.负责中心机房的管理工作，以及信息化网络系统和计算机软硬件的日常运行、维护管理，负责全局计算机软硬件设备及其周边配件的采购管理，协助财务处对全局计算机硬件设备进行资产管理；

6.负责实验室管理和协调工作；

7.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分析应对和上报工作；

8.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9.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宋卫，联系电话：0512-62625607
人事处
1.负责拟订干部队伍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机构设立、变更等工作；
3.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负责人员录用、调配、任免、考核、退休和辞职辞退工作；负责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
4.负责本局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负责人员的政审工作；
5.负责拟订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6.负责本局职称评聘工作；
7.负责本局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培养和管理工作；
8.负责人员工资和津补贴调整工作；负责人员社会保险的办理工作；
9.负责干部、机构编制、劳动工资和教育培训等统计及年报工作；
10.负责技术工人等级考核和管理工作；
11.负责全局协检员的管理工作；
12.负责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
13.负责下属企事业单位劳动人事的管理工作；
14.负责日常考勤和劳动纪律检查工作；
15.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6.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周涛，联系电话：0512-62625656
财务处
1.拟订全局财务、会计和基本建设、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2.负责全局会计核算，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职工福利工作；
3.负责全局预算执行、经费审批和报销工作；
4.负责全局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本局住房制度改革；
5.负责配合有关部门拟订实验室仪器设备的配置计划，落实购买仪器设备的资金的落实工作；
6.负责全局企事业单位财务监督管理、指导和协调工作；
7.负责做好本局财务稽查、内部审计工作；
8.负责基本建设预算和决算工作；负责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工作；
9.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0.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朱美琴，联系电话：0512-62625577

机关党委办公室（政工处）
1.负责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民主生活会秘书工作。制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并组织实施。协助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
2. 组织落实《江苏检验检疫系统党建工作责任制》，指导各支部开展党建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根据支部培养情况，制订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3. 负责对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负责宣传本局先进典型事迹；
4. 负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党员和全体职工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机关建设;

5.负责组织、指导各处室的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中心工作任务，制订全局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并组织实施； 
6.组织、开展全局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负责指导“双结对”扶贫帮困等工作；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7、.指导群团工作，协助做好“青年文明号”、“巾帼示范岗”等的申报工作，并开展日常活动；
8.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9.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戴岚，联系电话：0512-62625536
纪检监察室
1.保证政令畅通，促进各项检验检疫工作的顺利进行;
2.保护纪检监察对象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权利;
3.负责检查单位和个人贯彻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情况;
4.负责调查处理纪检、监察对象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检验检疫系统的决议、决定、规章制度的行为，根据有关规定，向党组对纪检监察对象提出处理建议;
5.负责受理对纪检监察对象违反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及信访并保护检举、控告人的合法权益;

6.建立、完善局勤政廉政教育、预防机制，组织开展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和勤政廉政的宣传和教育,做到教育在前，预防在前；协助局党组抓好全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风险防控;
7.组织对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政纪教育，促进全局政风、行风和效能建设;
8.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9、.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它任务。
主要负责人：沈伟强，联系电话：0512-62625537
工业园区办事处（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办事处）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进出口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
2.负责辖区内及实施通报通签企业的检务签证工作；
3. 负责辖区内的出入境货物、包装物及铺垫材料、集装箱的检疫和卫生除害处理的监督管理以及疫情监测工作；
4.负责辖区内的出入境货物的检验、鉴定和监督管理工作；
5.负责辖区内民用商品、强制性认证产品入境验证工作及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工作；
6.负责辖区内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的统计上报工作；
7.负责收集有关动植物疫情、传染病疫情信息；
8.负责辖区内出入境场站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9.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0.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主要负责人：陈明， 联系电话：0512-62604707
新区办事处（新区出口加工区办事处）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进出口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
2.负责辖区内及实施通报通签企业的检务签证工作；
3. 负责辖区内的出入境货物、包装物及铺垫材料、集装箱的检疫和卫生除害处理的监督管理以及疫情监测工作；
4.负责辖区内的出入境货物的检验、鉴定和监督管理工作；
5.负责辖区内民用商品、强制性认证产品入境验证工作及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工作；
6.负责辖区内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的统计上报工作；
7.负责收集有关动植物疫情、传染病疫情信息；
8.负责辖区内出入境场站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9.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0.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主要负责人：顾建锋，联系电话：0512-69371018

吴中办事处（吴中出口加工区办事处）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进出口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
2.负责辖区内及实施通报通签企业的检务签证工作；
3.负责辖区内的出入境货物、包装物及铺垫材料、集装箱的检疫和卫生除害处理的监督管理以及疫情监测工作；
4.负责辖区内的出入境货物的检验、鉴定和监督管理工作；
5、负责辖区内民用商品、强制性认证产品入境验证工作及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工作；
6.负责辖区内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的统计上报工作；
7.负责收集有关动植物疫情、传染病疫情信息；
8.负责辖区内出入境场站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9.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0.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主要负责人：赵志田，   联系电话：0512-65621396
相城办事处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进出口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的法律法规；
2.负责辖区内及实施通报通签企业的检务签证工作；
3.负责辖区内的出入境货物的检验、鉴定和监督管理工作；
4.负责辖区内民用商品、强制性认证产品入境验证工作及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工作；
5.负责辖区内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的统计上报工作；
6.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7.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主要负责人：黄友永，联系电话：0512-88187077
国际邮件办事处

1.负责受理苏州辖区出入境邮寄物的申报工作；
2.负责苏州辖区出入境邮寄物的查验、检疫工作；
3.负责出入境邮寄物把关成效的登记、审核工作；
4.负责邮检业务的统计上报工作；
5.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6.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王允荣，联系电话：0512-65166719
苏州信息产品检测中心
1.负责进出口IT产品的检测,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检验保障;
2.负责授权范围产品监督检验和质量仲裁检验与鉴定；
3.负责在用IT产品安全性能与质量评价, 在用IT产品继续使用性能与条件评价；
4.负责社会委托的IT产品及元器件的检测、鉴定、咨询业务；
5.负责政府委托IT产品安全检测与鉴定业务；
6.负责检测人员培训及社会相关业务；
7.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8.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杨宗辉，联系电话：0512-66303621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苏州分中心
1、负责对辖区出境的中国籍人员实施健康检查；
2、负责对辖区内外籍人员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复检；
3、负责对辖区内外国人员提供的健康证明进行验证；
4、负责对辖区内出入境人员实施传染病疫苗的预防接种； 
5、负责签发具有检查、检测能力项目的检查、检测报告和相关证书；
6、负责对出入境人员提供国际旅行卫生保健咨询服务；
7、协助局卫检处进行相关卫生检疫、口岸传染病预防、监测。
8、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9、承办上级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辛晓兰，联系电话：0512-66656346
机关服务中心
1.负责全局后勤保障工作；
2.负责委托的行政事务和政府采购的落实工作；
3.负责全局相关物品的购置、保管、发放、统计登记工作；
4.负责系统制服和聘用人员员服的统计、制作、发放工作；
5.负责职工福利的落实工作；
6.负责局机关办公用房及职工宿舍的维修和管理工作；
7.负责食堂和车队的管理工作；
8.负责绿化、消防、安全保卫和物业的管理工作
9.负责全局各类设施设备维修、设备配件的更换和维修验收工作等；
10.负责机关服务中心事业发展工作（短信平台、对外培训、会务等）；
11.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12.承办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主要负责人：钱春栋，联系电话：0512-62625566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负责辖区内出入境化妆品、化矿产品、捻线丝和部分进口原材料的检验和监督管理工作；
2.负责辖区内出境危险品包装使用鉴定；
3.负责“目录”内相关商品的实验室检测工作；
4.负责化妆品、食品标签审核的受理工作；
5.负责出入境丝绸纺织品、纺织原料、纺织环保、化妆品、食品及各种纤维化学分析检测工作；
6.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
7.负责承担相关商品的委托检测、鉴定、咨询业务；
主要负责人：朱振华，联系电话：0512-68285116
苏州市外来有害生物防控技术中心
1.负责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区出入境植物、植物产品的实验室检验检疫工作及植物隔离检疫工作；
2.负责全局植物检疫技术的咨询指导；
3.负责并实施上级部门下达及我局立项的各类植物检疫科研课题；
4.负责全局植物检疫岗位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5.负责收集国内外植物检验检疫动态及疫情信息，负责实施有关有害生物的风险评估；
6.负责推广使用国内外检验检疫新技术；
7.负责制定专题技术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主要负责人：詹国辉，联系电话：0512-62825385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关技术服务中心
负责本局机关技术服务工作，承担检验检疫技术服务、认证咨询服务和出入境卫生除害及服务工作。
主要负责人：钱春栋， 联系电话：0512-62625566
